
 

 

檔案編號： SUD 42/10 (2006) 
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 
(第 5 7 1 章 )  

 
《 2 0 0 6 年證券及期貨 (減低徵費 )令》  

 
 
引言  
 
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

議，行政長官指令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 9 4 條訂
立 《 2 0 0 6 年 證 券 及 期 貨 (減 低 徵 費 )令 》 (命 令 ) (載 於 附
件 )， 籍 以 把 證 券 、 期 貨 和 期 權 合 約 的 交 易 徵 費 減 低
2 0 %。  
 
 
理據  
 
2 . 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 9 6 ( 1 )條，如在證監
會某財政年度中，該會的儲備金在扣除折舊及所有準備金

後，為數超逾該財政年度預算營運開支的兩倍；以及該會

沒有未清償債項，則該會須諮詢財政司司長，以向行政長

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 9 4 條減
低徵費率或款額。  
 
3 .  由於過去兩年的成交額大幅增加，證監會已累積

大量儲備金。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底，證監會的儲備金達

1 2 . 1 億元，是二零零五至零六財政年度其核准營運開支的
2 . 3 9 倍。證監會假設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平均每日證券
成 交 額 為 1 6 5 億 元 ， 而 期 貨 ／ 期 權 合 約 的 每 日 成 交 額 為

6 0  0 0 0 張合約。根據這項假設，如實施有關減低徵費的建
議，預計每年可為市場節省約 8 , 8 0 0 萬元的交易成本。為
確保證監會能繼續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，建議的減幅屬合

理水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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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令  
 
4 .  (命 令 ) (載 於 附 件 )旨 在 減 低 證 券 、 期 貨 及 期 權 合
約的交易徵費。主要條款如下：  
 

( a )  第 2 條 把 買 賣 證 券 的 徵 費 率 由 0 . 0 0 5 %調 低 至
0 . 0 0 4%，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費； 

 
( b )  第 3 條把買賣試驗計劃證券的徵費率由 0 . 0 0 5 %

調 低 至 0 . 0 0 4%， 以 減 低 賣 方 或 買 方 所 須 繳 付 的
徵費；  

 
( c )  第 4 條 把 買 賣 交 易 所 買 賣 基 金 的 徵 費 率 由

0 . 0 0 5 %調 低 至 0 . 0 0 4%， 以 減 低 賣 方 或 買 方 所 須
繳付的徵費；  

 
( d )  第 5 條把買賣期貨合約的徵費由 1 . 0 0 元調低至

0 . 8 0 元，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費；  
 
( e )  第 6 條把買賣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或小型恒生

指數期權合約的徵費由 0 . 2 0 元調低至 0 . 1 6 元，
以減低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費；以及  

 
( f )  第 7 條把買賣股票期貨合約或該類合約的期權的

徵費由 0 . 2 0 元調低至 0 . 1 6 元，以減低賣方或買
方所須繳付的徵費。  

 
5 .  命令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實施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6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：  
 

刊登憲報 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  
 
提交立法會省覽 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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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 
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 
 
7 .  建議對政府財政及公務員不會有影響，因為證監

會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，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亦訂明

證監會的經費來自交易徵費及向市場營運機構及參與者收

取的服務費。  
 
其他影響 

 
8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

議不會影響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各項現行條

文的現有約束力。減低徵費的建議會減低投資者所須承擔

的交易成本，因此會有助於本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發展。

建議對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 
 
公眾諮詢 

 
9 . 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二

零零六至零七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，公布有關在今

年 內 把 證 券 、 期 貨 及 期 權 合 約 的 交 易 徵 費 下 調 2 0 %的 建
議。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六日的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及三

月十三日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，政府當局亦已

向議員簡介這項建議。  
 

 

宣傳安排 

 

1 0 .  政 府 當 局 會 於 命 令 刋 登 憲 報 當 日 (即 二 零 零 六 年
六 月 十 六 日 )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的 查
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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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

 

1 1 . 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 3 9 4 條，證監會有權
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所指明的徵

費率收取徵費。  
 

 

查詢  
 
1 2 .  如有就此資料摘要的查詢，請致電財經事務及庫

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張 恩 瑋 女 士 （ 電 話 ： 2 5 2 8  9 1 6 1） 或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馮 雅 慧 女 士 （ 電 話 ：

2 5 2 9  2 3 7 9）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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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6 年證券及期貨(減低徵費)令》 

 

 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

(第 571 章)第 394 條作出) 

 

 

1. 生效日期 

 

本命令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實施。 

 

 

2. 證券 

 

《證券及期貨(徵費)令》(第 571 章，附屬法例 Z)第 4 條現予修

訂 — 

 

(a) 在(b)(i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“0.004%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

“0.004%”。 

 

 

3. 試驗計劃證券 

 

第 6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(b)(i)(A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

“0.004%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(A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

“0.004%”。 

 

 

4. 交易所買賣基金 

 

第 7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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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(b)(i)(A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

“0.004%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(A)段中，廢除“0.005%”而代以

“0.004%”。 

 

 

5. 期貨合約 

 

第 9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(b)(i)段中，廢除“$1.00”而代以“$0.80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段中，廢除“$1.00”而代以“$0.80”。 

 

 

6. 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及 

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約 

 

第 10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(b)(i)段中，廢除“$0.20”而代以“$0.16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段中，廢除“$0.20”而代以“$0.16”。 

 

 

7. 股票期貨合約 

 

第 13 條現予修訂 — 

 

(a) 在(b)(i)段中，廢除“$0.20”而代以“$0.16”； 

 

(b) 在(b)(ii)段中，廢除“$0.20”而代以“$0.16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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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會議秘書 

 

 

 

行政會議廳 

2006 年 6 月 13 日 

 

 

註釋 

 

本命令修訂《證券及期貨(徵費)令》(第 571 章，附屬法例 Z)，以

減低以下任何交易的賣方或買方所須繳付的徵費 — 

 

(a) 買賣證券； 

 

(b) 買賣試驗計劃證券； 

 

(c) 買賣交易所買賣基金； 

 

(d) 買賣期貨合約； 

 

(e) 買賣小型恒生指數期貨合約或小型恒生指數期權合

約； 

 

(f) 買賣股票期貨合約或該類合約的期權。 


